代理注册公司

委 托 书

甲 方（委托方）：                                    

乙 方（受托方）：    上海欣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甲方因业务发展需要欲在上海成立公司，现全权委托乙方向上海有关政府机构申请办理公司注册相关手续，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内容条款：
1、 甲方向乙方提供真实有效的股东资料：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个人住址（或通信地址）、联络电话等。
2、 甲方向乙方提供的证件资料必须确认真实无误,甲方对提供的证件和法律文件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合法性承担全部责任。
三、乙方负责甲方注册公司，乙方提供服务如下：

1、 甲方对所代理注册的企业实行工商查名、营业执照、企业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刻章全套服务。

2、 约定的其他服务：
四、甲方向乙方缴纳代理服务费用为：
    （1）、（50万注册资金）：  1900元人民币
（2）、（100万注册资金）： 3900元人民币
（3）、（    万注册资金）：              
   注：以上费用包括公司查名、工商营业执照、工商信息卡、企业代码证、印章、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私营企业协会证。

五、付款方式：在本合同签署后查名前甲方支付乙方50%服务费用；工商局名称核准通知书下达后甲方支付乙方其余50%的款项。
六、本委托书签署后，乙方若单方面停止履行或违反本协议内容,乙方则退还甲方所缴纳的代理服务费用 ，甲方若单方面提出终止公司注册或因无法提供国家机关要求提供的证件材料或违反本协议内容,乙方则有权不退还甲方已经缴纳的代理服务费用。
七、由于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如火灾，水灾、地震、政府强制措施、政府政策变更等原因而影响本协议的执行,双方则不负违约责任。
八、委托书的生效及其它：本委托书自双方签字时生效，有效期至完成甲方领取最后一个证（税务登记证）时为止。
九、本委托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甲 方(签字)                                乙 方(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